
全国电子信息系统推广办公室关于申报2006年度电子信息产

业发展基金“倍增计划”贷款贴息项目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7_94_B5_E5_c80_320779.htm 全国电子信息系统推

广办公室关于申报2006年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“倍增计

划”贷款贴息项目的通知（全电办[2006]0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行业性机构信息技术应用主管部门

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信息办： 经研究，2006年度“倍增计划

”贷款贴息项目申报工作将于7月15日开始，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一、申报要求 （一）各单位请按《关于申报2006年

度电子发展基金项目的通知》（信基办[2006]4号文）、

《2006年“倍增计划”贷款贴息项目指南》（见附件一）的

有关具体要求，认真组织有关单位做好今年贷款贴息项目申

报工作。 （二）企事业单位申请贴息支持的贷款项目必须是

已列入信息产业部2003-2005年度信息技术推广应用“倍增计

划”项目计划，且竣工验收合格的信息技术推广应用“倍增

计划”项目。 （三）企事业单位“倍增计划”贷款项目申请

贴息支持须经地方或行业信息技术应用主管部门向我办推荐

。 二、申请材料 （一）国家信息技术应用“倍增计划”项目

贴息资金申请表（见附件二）； （二）国家信息技术应用“

倍增计划”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及验收合格文件； （三）项目

开户银行出具的贷款合同和利息结算清单； （四）地方或行

业信息技术应用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。 三、材料报送方式 （

一）纸质稿：按《“倍增计划”贷款项目验收报告编制大纲

》（附件三）的要求编制并报送； （二）电子稿：以电子文



档（WORD）形式报送。 两稿需同时具备，主要信息完全一

致，否则不予受理。 四、项目受理 我办负责受理“倍增计划

”贷款贴息项目的申报，对项目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形

式审查，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 五、申报截止日期 项目申报

截止日期为8月15日（含资料的填写、整理、评估、排序、寄

送时间。以推荐单位寄送纸质稿时的邮戳为准）。 六、联系

方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